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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市明安医院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明安、乙方）与河北大地行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以年租金 443.8404

万元(第一年)租赁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南大街 29 号众鑫大厦的面积共

6400 平米的房产作为肿瘤精准医学中心石家庄项目的经营场所，租赁期

为 15 年（含免租期，免租期为 3 个月）。 

    （2）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市明安

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议案》，该议案不需经过股东大 

会批准。 

（3）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对方为河北大地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

下： 

成立日期：2005年 1 月 18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130100000052216 

法定代表人：米振海；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北大街 14 号 1106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楼盘代理、园林工程、

建筑工程、装饰工程、房屋租赁。（需专项审批的未经批准不得经营） 

2、河北大地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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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

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租赁的标的房屋是河北大地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位于石

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南大街 29 号众鑫大厦的部分房产，该房屋基本情况如

下： 

第一层部分面积（173.81 平方米）、第二、三、四整层 ；房屋结构

为框架剪力墙，房屋设计用途为商业；面积共 6400 平方米，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 6400 平方米，地下面积 0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 

本协议签订时，该房屋及所属土地使用权上设有抵押。 

四、《房屋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房屋用途：乙方承租该房屋用途为开办医疗机构。除双方另有

约定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改变租赁房屋用途。 

（二）租赁期限 

1、 租赁期为自起租日起 15 年（含免租期），具体的起租日以甲方

正式向乙方交付房屋之日为准。 

2、 免租期为自起租日起 3 个月。免租期间乙方无须支付租金，但

须支付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空调费等使用房产的一切费用。 

3、 租赁期满，甲方有权收回该房产，乙方应如期交还；如乙方续

租的，租赁期满前六个月内向甲方提出正式书面续租申请，乙方在同等

条件下享有优先权，如甲方同意继续租赁，则双方续签租赁协议。 

（三）租金 

1、租金：租金的计算面积以 6400 平方米为准。第一年（第一年为

免租期届满的次日起算 12 个月）每月的租金（含税价）369867 元，其

中每日的租金为 1.90 元/㎡。租赁期内，第二年至第十四年期间，每年

的租金在上一年的租金标准基础上增加 10 万元；第十五年的租金在第十

四年的租金标准基础上增加 7.5 万元。 

2、租金的支付方式：第一年的租金按年支付。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五日内，乙方将第一年的租金 4438404 元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第二年

起，租金每半年为一个支付期。乙方于每个支付期的开始前七天内支付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000502    公告编号：2016-004 

该支付期的租金。甲方收到租金后，应向乙方开具正式等额发票。 

3、甲乙双方同意，自本合同约定的起租日起三个月内，乙方未成功

通过医疗机构设置批复，乙方以书面的形式向甲方说明并明确协议终止

日期，本协议在乙方书面明确的协议终止日终止。在协议终止日后的 3

天之内，甲方按乙方实际承租期限及第一年的租金标准计算乙方应缴纳

的租金，并在乙方已付的第一年租金中扣除该应缴纳租金后，将剩余的

租金一次性无息退还乙方。 

4、甲方承诺在租赁期间内提供 20 个地面车位（以下简称车位）给

乙方无偿使用。乙方在物业公司可调解不影响其他商户的前提下，可免

费在所租赁的房屋主体设置宣传广告牌，乙方负责办理广告发布所需的

全部审批手续。乙方应对宣传广告牌的施工、维护安全负全部责任,如因

广告宣传牌发生任何事故均由乙方负责。 

5、租赁期内，因使用租赁房屋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但

因房屋工程质量问题出现的各类费用由甲方承担。 

（四）违约责任与协议终止 

1、乙方逾期支付租金的，除应补缴租金外，每逾期一日需向甲方支

付欠缴租金总额的 1‰作为滞纳金。乙方逾期支付租金超过三十日，甲

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当年租金总额 20%的违约金，并

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2、甲方未尽房屋修缮义务，影响乙方使用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当年租金总额 20%的违约金，甲方并应赔偿乙方因此

受到的损失。 

3、租赁房屋毁损、灭失且无法修缮，或被征用，导致乙方无法继续

使用租赁房屋的，经乙方书面通知甲方，可终止本协议，乙方所需支付

的租金按日结算（结算至本协议终止之日），甲方并应赔偿乙方因此受到

的损失。 

4、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若甲、乙双方任意一方提前终止租赁关系，

须提前六个月书面通知对方，经对方同意后方可解除，解除方应向对方

支付当年租金总额 20%的违约金。 

5、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http://www.fdcew.com/Soft/jzs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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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当年租金总额 20%的违约金，并承担给甲方造成的损

失：未经甲方书面同意，转租、转让、转借承租房屋；未征得甲方书面

同意乙方擅自拆改房屋结构及故意损坏设备设施，存放任何违禁品、易

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的；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改变协议约定的房屋租赁用

途；将该房屋进行非法活动或乙方营业执照所列经营范围以外目的的；

违反本协议的其他约定，给甲方造成 50 万元以上的实际损失且在甲方书

面通知后 7 日内乙方未予纠正的。 

6、租赁期内，如因甲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甲方转让、抵押、赠与

房屋或房屋被司法机关强制执行等）造成乙方无法使用房屋的，乙方有

权解除本协议。乙方据此解除本协议的，甲方应向乙方退还未履行租赁

期间的乙方已支付的租金,同时应向乙方支付当年租金总额的 20%作为赔

偿金，由此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应全额赔偿乙方损失。。 

7、租赁期内，如甲方未向乙方提供本协议约定数量的车位的，甲方

应按房屋所在地的停车场月租停车费的标准及未提供的车位数量向乙方

计付违约金。乙方有权从租金中直接扣除该违约金。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医疗服务产业，本次北京明

安租赁的房产将作为肿瘤精准医学中心石家庄项目的经营场所，有利于

加快推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进程。 

六、备查文件 

1、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本次交易的《房屋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